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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建筑工程管理局

关于城区在建工程综合检查情况的
通     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建筑市场管理，规范建筑市场建设、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的建筑市场行为，提高城区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促进城区建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关于开展城区在建工程综合检查的通知》(荆建管文［2010］29号)文的安排，我局组织人员采取现场查阅资料，检查施工现场和工程实体质量等方式，开展了城区在建工程综合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这次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基本建设程序的履行情况，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工程监理，合同备案、履约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情况。共检查24个在建重点监控项目，建筑面积714553㎡，工程造价69908万元，涉及施工企业18家、监理企业8家，下达整改通知书2份。其中22个受检项目参建各方能严格遵守工程建设法规、认真履行法定程序、依法办理了图纸审查、质量安全监督和施工许可等手续后开工建设。16个受检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能按照施工合同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按合同支付农民工工资。24个受检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辖区街道办计生办签订了建筑工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合同书，施工单位建立了建筑工人计划生育管理台帐。24项目共检查评价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行为708项，符合602项，基本符合92项，不符合14项，各参建责任主体质量行为基本规范，工程实体质量得到提高。24项目共检查安全评定项目744项,合格420项,基本合格244项,不合格的80项。安全保证体系基本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基本到位，现场安全管理基本规范，机械设备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次检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不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及相关规定。
1、无施工许可施工。市越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金江宝邸二期、市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江渎宫
无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2、有关实名制的管理规定落实不到位。8个受检工程项目部备案人员与现场项目部人员不符。如市大兴公司总承包的四个工程项目部备案人员与现场管理人员全部不符。湖南中奇公司承建的金龙馨城项目工地无项目负责人，使检查组无法进行检查。
（二）工程质量管理

1、部分施工单位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编制不详细，未报监理单位进行审批，工程技术交底不全。设计部门的变更、处理意见不能与工程进度同步。

2、工程现场标准化施工及质保体系落实不彻底。有的工程现场管理混乱，施工现场无计量器具，现场无质量责任牌，无质保体系网络图，未制定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3、施工单位技术资料与实体进度不同步；隐蔽验收记录、施工记录、施工日志内容不全；楼层测量、沉降观测等存在后补现象；分项检验记录、检验批、隐蔽验收记录超前于工程进度，存在造假现象。
（三）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1、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资料与施工进度不同步。检查发现8个项目不同程度的存在专项施工方案未严格按要求履行审批手续，方案针对性不强，不能指导现场安全生产；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经专家论证，安全技术交底存在代签现象；各类安全生产记录不能真实反映施工过
程中的安全生产状况，安全管理资料与现场管理脱节，重大危险源登记公示、管理等制度未有效开展等问题。
2、施工现场防护有待进一步规范。检查发现11个项目存在施工现场临边、洞口防护不严，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帽，安全防护用品质量低劣；卸料平台安全防护不到位，脚手架搭设不规范，连墙杆数量不足等问题。如：湖北天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综合楼、市城镇居民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纯正街廉租房等工程问题比较严重。
（四）工程监理

1、部分现场监理人员的执业资格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总监理工程师不到现场。

2、监理细则和安全监理计划针对性不强，验收记录报验申请表无监理验收审查意见；监理旁站记录过于简单，无巡视检查记录；监理日志、例会、月报内容不全等。

3、部分监理单位对现场的工程实体质量和施工资料下发监理通知单较少，监理通知单未回复或无复审意见，对工程质量事前、事中控制不到位；在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的核验中，部分签证审核不符合要求，对主控项目、一般项目的基本内容掌握不全，标准不清、核验不认真。
（五）合同履约和农民工工资的支付。
8个受检工程存在不同程度拖欠工程款和不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如：市御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御景花园小区1#、4#、会所、地下车库工程未支付工程款，其施工单
位市荆建集团公司未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等。

三、处理意见：
（一）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主体，落实责任人，针对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并逐条逐项落实到位。
（二）各站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加大超前防范和源头治本力度，通过检查出的问题制定相应的预防和管理措施，对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挂牌限时督办，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或结构安全隐患的工程建设责任方，依据有关法规进行处罚，确保所有建筑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

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荆州市建筑工程管理局文件











